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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量仪器租赁合同 
合同号：SZICC-TC-20xx-R-xx 

 
甲方（仪器租用方）： 
地址： 
 
乙方（仪器提供方）：苏州中科集成电路设计中心 
地址：苏州市工业园区金鸡湖大道1355号国际科技园二期E301 
 
 
1. 租赁金协定 
1.1 乙方向甲方提供                    等仪器，共      台，为甲方使用。 
1.2 乙方拥有仪器所有权，甲方拥有仪器使用权，甲方向乙方支付仪器租赁金。 
1.3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开始计算租赁金，日租赁金总额      元/日。  
1.4 甲方结束租赁，乙方收到仪器并确认仪器完好后，按照租赁的实际时间，甲方应在10
天内交清所有租赁金 
1.5 如甲方逾期，则应每日按10%支付滞纳金。 
 
2. 仪器损坏赔偿协定 
2.1 乙方向甲方交付仪器时，与甲方一起核定仪器是否完好无损。 
2.2 如果仪器在甲方使用过程中因人为因素受到损坏，则需要甲方赔偿，赔偿办法按照市场

零售价的百分数来计算。 
2.3 外观受损（包括机体划痕、摔痕、显示屏幕刮花、按键松动等），按照零售价的20％计

算。 
2.4 功能受损（包括显示屏显示异常、按键功能丧失等），按照零售价的40％计算。 
2.5 严重受损，按照零售价的80％计算。 
2.6 设备在使用过程中丢失，甲方负全部责任并按照原价赔偿。 
2.7 如果仪器受损情况发生，依照以上方案，甲乙双方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解决；若协商不

成，双方同意向供方所在地仲裁机构申请仲裁。 
 

3. 租用时间：自      年    月    日起，到      年    月    日止。 
 
4. 租用仪器清单见《测量仪器使用申请表》 
 
 
甲方：          乙方：苏州中科集成电路设计中心 
 
 
 
 
授权代表：         授权代表： 
 
日期：          日期： 


